
 
 

2008 年股東周年大會決議公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周年大會上提呈尋求批准的決議案，已全部正式獲得出席股東周年

大會的股東通過。 
 
誠如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09年3月27日的2008年股東周年大會

通告中所述，本公司之股東周年大會（「股東周年大會」），於2009年5月15日上午九時正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福建省上杭縣紫金路1號本公司辦公樓一樓會議室舉行，而以下

的建議決議案已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已由獲得出席的股東以票選方式正式通過，而本公

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有關本公司股東周年大會表決決議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有效贊成票數

及所佔百分比

有效反對票數及

所佔百分比 有效總票數 
1. 本公司 2008 年度董事會報告已獲得

通過； 
10,243,746,163 

(100%) 

0 

(0%) 

10,243,746,163 

(100%) 

2. 本公司 2008 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已獲得通過； 
10,243,746,163 

(100%) 

0 

(0%) 

10,243,746,163 

(100%) 

3. 本公司 2008 年度監事會工作報告已

獲得通過； 

10,243,746,163 

(100%) 

0 

(0%) 

10,243,746,163 

(100%) 

4. 本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的經審計合併財務報表已獲得通

過； 

10,119,950,199 

(100%) 

0 

(0%) 

10,119,950,199 

(100%) 

5. 本公司 2008 年年度報告及年度報告

摘要已獲得通過； 
10,120,734,639 

(100%) 

0 

(0%) 

10,120,734,639 

(100%) 

6. 本公司 2008 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已獲

得通過； 
10,233,802,163 

(100%) 

0 

(0%) 

10,233,802,163 

(100%) 

7. 本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的董事、監事、高管人員薪酬的議

案已獲得通過； 

10,238,500,978 

(99.99%) 

1,461,620 

(0.01%) 

10,239,962,5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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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有效贊成票數

及所佔百分比

有效反對票數及

所佔百分比 有效總票數 
8. 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華明

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 2009 年度境

外、境內審計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

薪酬的議案已獲得通過； 

10,243,296,163 

(100%) 

0 

(0%) 

10,243,296,163 

(100%) 

9. 修改獨立董事制度已獲得通過； 10,243,598,163 

(100%) 

0 

(0%) 

10,243,598,163 

(100%) 

特別決議案    

10. 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已獲得通過。 10,243,598,163 

(100%) 

0 

(0%) 

10,243,598,163 

(100%) 

上述第 1 至 9 項決議案均以普通決議案通過。第 10 項決議案以特別決議案通過。 

 

於股東周年大會舉行日期，本公司已發行的股份總數為 14,541,309,100 股，其中包括

10,535,869,100 股內資股（A 股）及 4,005,440,000 股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上市的 H 股。

此乃有權於股東周年大會上列席及有權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的股份持有人總數。賦予持

有人權利出席及於股東大會上只可就決議案投反對票的股份總數為零。由親身或委派代表出

席了股東周年大會及有權投票的股東所持的股份總數為 10,243,746,163 股，相當於本公告刊發

日期已發行股本總額約 70.45%。 

 

本公司的 H 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周年大會上擔任監票人核算投票

結果。 
 

派付末期股息 

 

中國銀行（香港）信託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於香港的收款代理（「收款代理」），本

公司將向收款代理支付向本公司 H 股持有人宣派的末期股息。該等末期股息將按 2009 年 4

月 15 日前五個工作天由中國人民銀行宣佈人民幣兌港元的中間價的平均價計算。該平均匯率

為人民幣 0.881748 元兌 1 港元。因此，每股 H 股的 2008 年度末期股息金額為 0.113411 港元(含

稅)。收款代理負責將支付該等末期股息，及由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 2009 年 6 月 10

日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予有權獲發末期股息的本公司 H 股持有人，郵誤風險由收件人自行

承擔。  

 

根據 2008 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得稅法實施

條例》(「稅法」)的規定，本公司向在 2009 年 5 月 15 日（「登記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

冊(「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派發 2008

年度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 10%的企業所得稅。本公告中「非居民企業」具有與該稅

法及其相關法規及規則的相同涵義。 

 

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本公司無義務亦不會承擔確定任何股東身份的責任。本公司將嚴格依照

該稅法及其相關法規及規則，依照於登記日在股東名冊內所載資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對

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對代扣代繳安排的爭議，

本公司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及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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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指發出末期股息的預期時間如有任何更改將以公告方式刊發。 

 

 承董事會命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景河 

 
中國，福建，2009 年 5 月 15 日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景河先生（董事長）、劉曉初先生、羅

映南先生、藍福生先生、黃曉東先生、鄒來昌先生，非執行董事彭嘉慶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陳毓川先生、蘇聰福先生、林永經先生及龍炳坤先生。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